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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 

关于开展普通高中技术教育新课程新教材 

教师培训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： 

自 2022 年秋季起，我省从高一年级开始全面实施新课程新

教材，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在该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开设。按照〘四

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〖四川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意见〗

的通知〙（川教函〔2022〕292 号）要求，为抓好新修订普通高

中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的落实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信息

技术和通用技术学科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教研员、学科教师

全员培训工作。 

一、培训内容 

（一）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课程标准（2017 年版 2020 年修

订）解读；

（二）新教材整体编写思路、编写指导思想、体例及特点； 

（三）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新教材解读（教材内容具体解析

及教学实施建议）； 

（四）基于新教材的教学实施指导及教学案例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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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训方式 

采用网络培训（线上）的形式进行，确保全员培训。两个学

科在成都设线下培训主会场，各市（州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采取

相对集中方式，分学科集中设置分会场，通过观看线上直播的形

式参加，具体参与方式见附件 1。 

三、培训安排 

（一）培训对象 

各市（州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信息技术、通用技术学科教研

员及各普通高中 2022 级两科任课教师。 

（二）培训时间 

2023 年 1 月 11—13 日开展培训。 

四、培训要求 

（一）此次培训事关我省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实施，请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落实相关人员按要

求参训。培训期间，学员要准时参训、认真参训，主动遵守培训

纪律要求及相关规定。培训期间，严格执行考勤制度；培训结束

后，按省教育厅教师培训相关要求统计学时、学分。 

（二）根据相关要求，未参加本次培训的教师，下学期原则

上不能上岗。因特殊原因不能参训的学员，须书面向所在市（州）

教育主管部门请假，由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汇总报教育厅基础

教育处。 

（三）为加强管理、保障培训效果，各市（州）的线上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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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集中进行，分会场只能设置在市（州）或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所在地，两个学科的线上培训分会场可在不同地点设置。 

（四）培训结束后，全体参培人员须填报〘2023 年技术教

育新课程新教材培训学员登记表〙（见附件 2），按要求填写其中

的各项内容。其中的个人小结（心得体会、主要收获、建议）不

得低于 500 字。 

培训学员登记表和作业请以市（州）为单位收齐后发送至邮

箱 Laannamy520@163.com。 

五、其他 

由省新华文轩公司、省教科院相关人员负责实施两个学科的

具体培训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新华文轩：韩宛吟 15908195450 

信息技术：郭  斌 17702860280 

通用技术：李金洲 18628363315 

 

附件：1.线上直播参与方式 

2.培训学员培训登记表 

 
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22 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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